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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1202120212021】】】】2701270127012701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有关关联方资金拆借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于 2021 年 8月 29日提交了 2021年半年度报告。半年报

显示，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子公司阿拉尔塔河创丰农业服务有

限公司拆出资金 3717万元，并于 2021年 8月 12日收回上述资金。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1 条有关规定，请公司核实并补充

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请公司进一步核实并披露上述资金拆借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资金拆借具体发生过程、决策程序、拆借资金用途，公司前期未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。 

二、半年报披露，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

占用资金的情况。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上述资金拆借行为是否属于

被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，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

内容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三、请公司核实并披露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关联方资金

拆借情形，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、不当交易

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



 

是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

形式回复我部，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是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。 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在 5 个交易日内

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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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交易日内，以书面

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


